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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受个体可行能力与流入地城市发展水平的共同影响。以全国性调查数据为

基础，采用分层非线性模型揭示不同可行能力的农业转移人口在不同流入地市民化意愿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

表明：（１）农业转移人口整体定居意愿与户籍转换意愿主要由个人层面可行能力差异造成，定居意愿与户籍转换意

愿差异中分别有１６．９０％和２２．９１％来自地区发展的差异，主要由常住人口总量、经济水平、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

供给等宏观结构性因素所致。（２）地区生活水平和劳动力市场活跃程度较高的地区更容易产生聚集经济效应，吸

引农业转移人口流入。（３）户籍开放程度高与经济稳健发展的中小城市更吸引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因此应从农业

转移人口可行能力改善、农村权益有偿退出与流转政策创新、区域间协调发展等方面创新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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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改革开放４０余年，农业转移人口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格局。作为新型城镇化战略推进的主要

支点，如何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在不同规模城市间有序市民化，仍是当前值得探索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２０１４年７月以来，各地均出台户籍改革政策以推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２０１５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

的农业转移人口为２９２４７万人。流动能力是衡量人口经济潜力的良好标准，但农业转移人口在流入城市社

会福利较差、发展机会受限并难以获得制度性身份，从而分化出定居、返乡与继续流动等不同的意愿［１］。

《２０２０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进一步对不同规模城市落户力度进行了“提档升级”，旨

在让城乡利益分享更为均衡。然而，虽然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在快速增长，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增长仍主要

依靠行政区划调整。在户籍改革制度赋权的语境中，“人的城镇化”仍要以户籍选择的行动逻辑来理解［２］。

随着户籍限制的逐步放松，农业转移人口流动展现出本地流动和异地务工并存、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并重

的新趋势［３］。与此同时，随着农村户籍红利预期的上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由户籍改革初期的“不能”已转

化为“不为”［４］，中小城镇人口迁入率下降及“人走户（籍）不迁”现象严重影响了中西部地区“以人为本”城镇

化目标的实现。人口的聚集会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本，城市更好的职业机遇、薪资待遇与生活水



平往往是推动人们“进城”的主要因子［５］。在城市化价值体系下，现行户籍制度因其弊端亟需改革已成为学

界与政界的共识，但农村户籍制度的内在结构以及与个人能力结合后的演化分析在实证上仍然缺乏讨论。

基于研究个体与全国各区域的抽样调查数据，本文试图解析不同城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倾向的影响机制，

以期为推进新型城镇化提供有益参考。

一、文献综述

随着实证分析的逐步深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研究视角逐渐从个人［６］、家庭［７］、社区维度［８］向城

市发展状况、外出流动距离［９１０］等视角扩展。以往研究认为市民化意愿的差异不仅仅是经济干预的结果，心

理预期、社会融入和不同的生命历程都对城乡流动产生影响。

国内外学者针对劳动力迁移问题进行了大量系统研究，其主要关注于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移民与全球化

进程中的国际移民。ＢｈｎｉｎｇＷＲ认为，移民的发展与定居主要经历发生、定居、生存、发展四个阶段：新移

民因工作机会与较高的收入预期迁至流入地，工作与生活稳定后选择定居，最终选择制度性身份的转换以争

取应有的合法权利和身份地位［１１］。中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中的市民化丰富了这一解释（见图１）：迁移发生阶

段，受城乡劳动力市场收入回报差异的影响，农业转移人口进入不同类型的城市谋求生计，但由于城乡二元

劳动力市场分割与户籍歧视的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多从事于收入较差、保障水平较低的职业，较难获得升迁

机会［１２］。部分农业转移人口选择保留宅基地与耕地承包经营权，循环流动于户籍地与务工地之间。另外一

部分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积累一定务工经验与社会资本后，出于对自身状况和发展前景的理性认知选择定

居城市或转换户籍，这一群体在本文中被称为具有市民化意愿的农业转移人口，包含转换户籍与定居两种具

体方式。

图１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

国内学者对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观察起源于“推拉”理论，以个体为重心，以家庭为单位，个体

社会经济地位、经济体制障碍和家庭禀赋都对市民化产生影响［１３］，城市务工收入高被视为向城市迁居的最

大驱动力。优质教育投资、完善的社会保险、稳定的就业合同显著提升了城市拉力，受雇者单位环境与所有

制形式通过对经济地位的提升影响迁移意愿［１４］。新劳动迁移经济理论将家庭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主体，

家庭依据风险最小化和收入最大化原则做出迁移决策［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利益———土地权益，

成为市民化过程中重要的因素［１５］。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例，城市间的经济差异对于农业转移人口迁移意愿

的影响有限，“幸福感”与“获得感”等非经济因素也会起到了关键作用［１６］。

以往关于赋予农业转移人口城市居民身份和社会权利必要性的研究，主要以流动人口个体为研究单位，

缺乏不同城市的分析，研究忽视了对具体城市制度发展与实践的指导意义。因此本文将研究问题限定为在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西部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高收入引力作用下，迁移至不同规模城市后如何做出定

居城市和转换城市户籍的生计策略选择。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化进程中实现了“制度身份”与“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转变。尽管个人定居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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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转换户籍意愿存在不同生计风险等级，但其本质上是个体可行能力、外部环境与个体生计策略之间的

关系。

（一）个体可行能力与市民化意愿

阿马蒂亚·森将可行能力和工具性自由看作扩展实质自由的主要手段，通过福利转化可以诱导产生行

为［１７］。处在一定外部生存环境中个体在生计决策中发现并利用机会的能力被定义为可行能力［１８］，其更加关

注人本身能力的发展和对外部环境的主动适应。城镇化进程中可行能力的表达日趋多元，市民化的过程实

质是农业转移人口实现生计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利用可持续生计框架可以对贫困个体的赋权与生计资本状

况、生计资本与发展意愿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１９］；生计资本的可及性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的能力

需求相吻合，可以作为个体可行能力的测度［２０］；人力资本决定就业信息获取与决策能力，其所内涵的生存技

能、知识与劳动能力提升了农业转移人口参与非农就业的劳动力回报［２１］；社会资本中再生性社会资本显著

提升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可能［２２］；金融资本代表农业转移人口携资转移与流动的能力更强，市民化行

为所带来的生计风险冲击较小，则更倾向于市民化；物质资本中生产性工具数量与技能为农业转移人口城市

生存提供先备条件与非正式就业机会。因此，农业转移人口仍受到农村社会经济因素和权益制度的“拉力”，

部分可行能力的表达受农村社会相关因素影响削弱。土地权益相关的农地政策对市民化意愿的产生存在负

向影响：强调公平的农村土地确权制度因保障了农村成员权而为农业转移人口带资进城提供了可能，但也因

土地的依恋效应而抑制了农地退出［２３］。

本研究将市民化界定为农业转移人口凭借自身可行能力选择不同生计活动，并由此创造生存所需收入

水平的策略选择，包含定居城市与户籍转换意愿两项内容。生计资本可及性与农村资源共同组成了个体与

家庭的可行能力，从而建构了农业转移人口做出风险最小与效益最优的行动逻辑［２４］。基于此，本文提出以

下研究假设：

假设１：农业转移人口个体可行能力越高，市民化意愿越强；

假设１．１：农业转移人口个体可行能力越高，定居城市意愿越强；

假设１．２：农业转移人口个体可行能力越高，户籍转换意愿越强。

（二）城市发展水平与市民化意愿

在“一乡多城”的流动循环中，市民化意愿的改变主要通过城市“拉力”因素体现。城乡、区域间客观存在

的资源差异及其感知影响了个体迁移意愿的空间分化。城市作为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与经济活动的主要空

间，就业回报与依托产业布局所形成的城市规模紧密相关。较大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提升了劳动生产率，提

升了平均工资，扩充了就业岗位［２５］，从而强化了迁移意愿。同时，城市社会公共服务的普及与质量提升对于

农业转移人口城市嵌入具有显著的拉力。较强的经济实力为非竞争性公共服务支出预算与渠道建设提供了

保障，人文环境、交通运输等“软实力”则通过“共享”降低了固定投入，各行各业通过“互相学习”形成了专业

化竞争［２６２７］。与大城市相比，小城市劳动力市场化与公共政策支持有限，公共服务较难产生规模聚集效应，

反而增强了人口向大城市集聚的趋势。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２。

假设２：流入地城市发展水平越高，农业转移人口定居城市意愿越强。

对市民化意愿的解构离不开户籍政策改革的影响，这体现在不同等级城市政府对获得城市户籍身份的

限制以及城乡户籍之间权利与福利差。基于社会发展对公平与效率的要求，我国户籍制度的重要特点在于

不同类型城市改革力度差异较大，且呈明显的价值等级化［２８］。地方政府是理性利益的追求者，以其地方利

益最大化的倾向推行着各自的户籍制度改革［２９］，城市规模、政策偏向、行政地位等都是地方利益最大化的公

因子［３０］。城市规模异质性和其提供的社会保障强度形成了各个城市不同的户籍壁垒［３１］，进而制约了农业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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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人口进行户籍选择。城市规模越大，公共产品支出负担越大，市民化成本就越高，这使得大规模城市政府

制定的户籍制度更为严格。户籍改革空间越小，因户籍“歧视”而造成的福利损失越大。新型城镇化与乡村

振兴的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可能“被迫”获得难度较小的中小城市户籍，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３。

假设３：流入地城市发展水平越高，农业转移人口户籍转换意愿越低。

综上所述，本文构建了基于个体层面与流入地城市层面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分析框架（见图２）。

图２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分析研究框架

三、数据、变量测量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开展的“全国百村外出务工人员调查”，充分利用西安交通大学等７所

大学在校生寒假返乡社会实践，分层随机抽取城镇化水平低于６０％的人口流出大省（山东、湖北、河北、江

西、安徽、四川、甘肃、河南、山西、陕西、湖南），各省中利用简单随机抽样获取农业转移人口家庭户样本。样

本覆盖我国西部、中部、西北、华北、西南地区５２５个行政村，包括１８～４５岁共５２１９个劳动力样本。在删除

不符合本研究目的案例后，本研究最终使用样本量为３９８３个，这些样本来自１７２个市级单位，有效率为

７６．３２％。除了个人层面调查数据以外，本文还利用《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７年）》《城市统计年鉴（２０１７年）》与各

省市《２０１７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收集了城市发展层面数据资料，合并成一个包括个体和地级市

层次的多层数据集。

（二）变量及测量方式

１．因变量为户籍转换意愿和定居城市意愿，通过询问“您以后准备在哪里长期发展或者定居”测量定居

城市意愿，将选择“老家农村、乡镇”设置为无定居城市意愿；通过询问“如果您打算获得城市户口，希望未来

多少年内获得”，将选择“９９年”设置为无户籍转换意愿。

２．自变量为农业转移人口可行能力，通过生计资本与农村权益状况进行测量，每一组变量根据以往研究

与数据特征细化处理，统计结果见表１。采用教育程度、技能培训、务工经验和健康状况代表被访者人力资

本状况。将父辈职业类型和组织参与作为私人关系型社会资本和组织型社会资本的测度［３２］，农村老家住房

状况表征家庭物质资本特征，土地收入和工资收入代表农业转移人口在流动过程中依托自然资本和就业所

得的金融资本特征。借鉴以往研究中城市宏观特征测度指标，本文最终选用城市市区人口、地区人均ＧＤＰ、

职工平均工资、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和公共财政教育支出作为重要的城市发展因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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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及度量方法

变量 度量方法

统计性描述

最小值 最大值 占比／均值（标准差）

因变量

个体可

行能力

城市发

展水平

定居意愿

户籍转换意愿

教育程度

培训情况

健康状况

父亲职业类型

党派类别

非正式组织参与

城市住房

老家住房

确权登记满意度

土地流转意愿

务工时长

土地年收益

工资年收入

小时工资收入

常住人口

人均ＧＤＰ

职工平均工资

参加养老保险

公共教育支出

０＝不愿意生活在城市

１＝愿意生活在城市

０＝不愿意获得城市户籍

１＝愿意获得城市户籍

１＝小学及以下

２＝初中／高中／中专

３＝大专及以上

１＝无培训经历

２＝有，务工前

３＝有，务工期间

０＝较不健康

１＝较为健康

０＝农业职业

１＝非农职业

０＝非党员

１＝党员／团员

０＝无参与

１＝有参与

１＝无，不计划购买

２＝无，计划购买

３＝已购买城市住房

０＝土坯／平房

１＝楼房或更好

１＝不满意

２＝一般

３＝满意

１＝愿意流入

２＝愿意，不管流入还是流出

３＝愿意流出

年

万元

万元

元

万人

万元

万元

万人

万元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１

１

０

１

２．４５

７．１０

０．４５

０．４８

０．６９

３．５９

１

１

３

３

１

１

１

１

３

１

３

３

４６

１００

２０

７００．９４

３０４８

１１８．２０

１１．３１

１４５９

８５５．６７

３３．９７

６６．０３

７３．３４

２６．６６

１２．７４

６８．５２

１８．７４

４４．３７

２５．０３

３０．６０

２２．６１

７７．３９

６０．８３

３９．１７

７３．２９

２６．７１

３２．０４

６７．９６

３９．９６

３４．６２

２５．４２

５７．９１

４２．０９

１３．８８

４５．５７

４０．５５

２７．１７

５０．４１

２２．４２

５．２６（５．１７）

０．６６（１．９１）

６．５６（４．３０）

２０．３４（２４．３４）

５８．８８（１０．７１）

　４２３００（２７１３８）

６．２３（１．７５）

２４７（４０１）

１５６．１５（１９７．５５）

　　注：个体层面的变量样本量为３９８３，流入地城市层面样本量为２３９。

（三）分析模型

基于调研数据，本文采用广义分层线性模型以降低可能存在的空间自相关问题。基本原理在于将因变

量的变异分解为两部分，从属于同一群体内的个体特征差异（组内差异）和寓于不同群体间的差异（组间差

异），从而揭示群体变量和个体变量对于行为或意愿的影响。本研究将影响市民化意愿的因素分为个人和流

入地城市两个层次，第一层分别寓于第二层，第二层容纳了第一层的所有个体。首先，由于同一城市不同个

体生计特征的个体未来发展意愿可能相互关联，违背了样本间必须相互独立的原则。其次，在理论上个体生

计特征无疑会受到城市发展水平的影响，即城市层面的变量极有可能导致因变量的变异。最后，通过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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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因变量的变异是否因被调查者务工城市之间的差异而异。

零模型即随机效应的单因素方差分析是将农业转移人口个体与城市层次变量均纳入自变量中，主要分

析两个层次之间的差异是否对自变量有显著的影响。通过零模型检验，可以将影响市民化意愿的方差分解

为农业转移人口个体层面与城市层次两方面，利用两个方差之比可得组内相关系数ρ＝τ
２／（σ

２＋τ
２），ρ越大

则表示城市层面对因变量的影响越大，而这种情况也预示着仅从个体层面对市民化意愿进行常规回归存在

较大偏差［３３］。

本研究因变量均为二分类变量，采用Ｌｏｇｉｔ模型进行零模型的构建。

农业转移人口个体层次： 犘（ω犻犼＝１）＝π犻犼

Ｌｏｇ［π犻犼／（１－π犻犼）］＝犢犻犼

犢犻犼＝β０犼＋γ犻犼

城市层次： β０犼＝γ００＋μ狅犼

组合模型： 犢犻犼＝γ００＋μ狅犼＋γ犻犼

式中ω犻犼＝１表示流入到城市犼的第犻个农业转移人口愿意定居城市或拿到城市户籍；π犻犼表示流动到城

市犼的第犻个农业转移人口愿意定居城市或获得城镇户口的概率；犢犻犼表示流动到城市犼的第犻个农业转移

人口市民化意愿函数；β０犼表示在流动到城市犼的因变量函数犢犻犼的截距；μｏｊ表示城市层次模型的残差项。

随机截距模型表示为不同流入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具有不同随机截距，在个体层次的截距项方

程中纳入反映城市特征自变量及误差项，并将个体层次误差项设定为固定值，其模型表达为：

狔犻犼＝β０＋β１χ１犻犼＋β２χ２犻犼＋…＋β狀χ狀犻犼＋μ狅犼＋γ犻犼

四、分析结果

（一）市民化意愿描述性统计结果

１．市民化意愿存在个体差异。表２显示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体现出“转移不转户”的基本特征。

随着城市竞争日益激烈，生活成本的上升将部分可行能力较低的农业转移人口推出大城市，推入中等城市甚

至农村，以保持生活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平衡。分视角来看，女性较男性更倾向生活在城市。以流动距离为

例，就地就近务工的个体较异地务工个体更倾向于改变居住安排来扩大家庭发展空间，但户籍转换意愿更

低。相比于异地务工，早出晚归的就近务工方式优势明显。在实际收入差异不大的前提下，在一定程度上解

释了农业转移人口返乡务工或创业比例逐步增多的现实。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更倾向于成为城市居民，而

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更倾向回到老家。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大，他们中的大部分劳动能力下降，自身养老、医

疗保障需求增强，在综合考虑后，将会逐步沉淀到家乡附近的中小城市。

　　　　　　　　　　　　　　　表２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现状　　　　　　　　　　　　　　％

定居意愿 户籍转换意愿

愿意生活在农村

农村 乡镇

愿意生活在城市

县／市区 大城市
ＬＲ／χ

２
不愿意获得

城市户籍

愿意获得

城市户籍
ＬＲ／χ

２

总体 ２３．１４ １０．８３ ３７．６４ ２８．３９  ７３．３４ ２６．６６ 

性别

流动

距离

代次

男

女

异地

就地就近

第一代

第二代

新生代

２６．５９

１７．５８

２２．３８

２４．１１

４０．３４

２２．２０

９．２９

１０．７４

１０．９７

９．５８

１２．４８

１３．３７

１３．４５

７．０４

３５．５１

４１．１１

３０．９０

４６．１４

３０．２１

３８．４９

４３．１３

２７．１６

３０．３４

３７．１４

１７．２７

１６．０８

２５．８６

４０．５４







７４．２５

７１．９２

７７．２６

７０．１８

８４．８０

７３．１３

６４．１１

２５．７５

２８．０８

２２．７４

２９．８２

１５．２０

２６．８７

３５．８９

狀狊





　　注：犘＜０．０１，犘＜０．０５，犘＜０．１，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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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去大城市生活仍是首要选择。农业转移人口的城乡流动状态除了受到个体因素影响之外，与流入地

城市社会发展状况与户籍改革水平紧密相关。基于《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对城区人

口规模的划分，本调查发现，约有５．１％的农业转移人口流动到中小城市（１００万人以下），３７．７６％流动到了

大城市（１００～５００万人），流入特大城市（５００～１０００万人）与超大城市（１０００万人以上）的比例分别为

３４．８８％与２２．２６％。由于调查所选取的２４２个市级单位不能代表全国整体的流动状况，因此本文采用２０１７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重新计算了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状况，样本量为１６９９８９。结果显示：流动到

中小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约占１１．９５％，流动到大城市的约占３３．２８％，流入特大或超大城市的比例分别提

升到３１．３１％与２３．４６％，本文数据对于中国流动人口总体状况具有一定代表性。

图３显示不同城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存在结构化的差异。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农业转移人口

居留意愿逐步提升，近七成农业转移人口愿意在超大城市就业与生活。农业转移人口对于户籍转换持有“不

为”态度，居住意愿约高出户籍转换意愿２倍，多数农业转移人口选择在此定居一段时间后再次流动。与大

城市相似，流动到中小城市的农业转移居民的定居意愿与转换户籍意愿比例相近。由于城市间人口调控的

影响，中小城市以其较低的生活成本和较为完善的公共服务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农业转移人口“离土不离乡”

的发展意愿。但不可回避的是，与大城市相比，中小城市虽然放开落户限制，但仍较难满足农业转移人口家

庭经济诉求和发展愿景，理性“权衡”后其仍选择外出“见见世面”，这更多表现在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中。由

此可以看到大城市生活与发展仍是实现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发展与完成身份“蜕变”的首要选择。

图３　不同流入地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

（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分层非线性回归结果

１．零模型检验结果。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差异是由其所处城市发展水平和其个体与家庭特征的

差异共同决定的，市民化意愿的差异与城市发展水平差异更为关联（见表３）。

表３　市民化意愿零模型检验结果

意愿 效应 类型 　系数 标准误 占总差异比例／％ 　卡方值

定居意愿　　

户籍转换意愿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截距

城市层次（群间变异）

个体层次（群内变异）

截距

城市层次（群间变异）

个体层次（群内变异）

　－２．３８９
 ０．２３４

０．０５６ ０．０４０ １６．９０ 　１６４．１１

０．２７５ ０．１９３ ８３．１０

－１．５９１ ０．２０９

０．０４６ ０．０３６ ２２．９１ 　２７．７３

０．１５５ ０．２０２ ７７．０９

　　零模型检验中组间差异均不为零，这表示将农业转移人口所处的城市特征纳入多层模型有助于提升模

型参数估计的精确性。具体地，被访者定居在流入地城市的个体层面差异为０．２７５，城市层次发展差异为

０．０５６，定居意愿中８３．１０％的差异被个体层次特征所解释，１６．９０％的差异来源于流入地地域间的差异；将

户籍转换意愿设定为因变量时发现城市层面差异为０．０４６，个体层次差异为０．１５５，７７．０９％的差异来自于个

体层次变量，２２．９１％的差异寓于城市间差异化的发展水平中。这表明流动到不同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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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地城市户籍的意愿差异不仅受到个体资本和不同城市发展水平差异的重塑，同时定居意愿差异中个体

因素的影响更大，而户籍身份的转变意愿更需要户籍改革的利好政策。

２．生计资本、城市特征与市民化意愿。将生计资本特征和城市层面变量共同纳入模型中，表４分别探讨

了其对于农业转移人口定居意愿（模型１与模型２）与户籍转换意愿（模型３与模型４）的影响。

表４　市民化意愿分层非线性模型回归结果

定居意愿模型

模型１ 模型２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户籍转换意愿模型

模型３　 模型４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个

体

层

次

城

市

层

次

控

制

变

量

教育程度

培训情况

务工时长

健康状况

父亲职业类型

党派类别

非正式组织参与

城市住房

老家住房

确权登记满意度

土地流转意愿

工资年收入

小时工资收入

常住人口

人均ＧＤＰ

职工平均工资

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公共教育支出

婚姻状况

性别

流动范围

代次

来源地

常数项

对数似然值

（小学及以下）

初中／高中／中专 ０．１４６　　０．１１３　　 ０．０１２ ０．１４１
大专及以上 ０．９７７ ０．１７８ ０．１９５ ０．１７４
（无）

有，务工前 ０．１７１ ０．０９８ ０．２５０ ０．０９８
有，务工期间 ０．２９８ ０．０９１ ０．１４２ ０．０９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较不健康）

较为健康 ０．０４８ ０．０９０ ０．２０３ ０．１０４
（农业职业）

非农职业 ０．２０５ ０．０８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８４
（非党员）

党员／团员 ０．２０５ ０．１０４ ０．０３７ ０．０９６
（无参与）

有参与 ０．０９２ ０．０８３ －０．１４７ ０．０８３
（没有，不计划买）

没，计划买 ０．６３６０．０８８ ０．８１０ ０．０９２
有住房 １．１２１０．１０４ ０．５５０ ０．１０９
（土坯／平房）

楼房或更好 －０．３５５０．０８１ －０．０８０ ０．０８３
土地年收益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４ ０．０６９ ０．０３０
（不满意）

一般 ０．１７７ ０．１１０ －０．２０４ ０．１１７
满意 ０．０３５ ０．１１３ －０．１２１ ０．１１９
（愿意流入）
愿意，不管流入

还是流出
０．３３００．０８９ ０．１８２ ０．０９６

愿意流出 ０．２７１ ０．１０９ ０．３２９ ０．１１３

０．０４４０．０１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１６９　　０．１０６　　０．１０８ ０．１０３ ０．０６５　 ０．１０７ ０．１８６ ０．１０６

０．０６９ ０．０６８ ０．１２５ ０．０６４ －０．１５２ ０．０６６－０．０８７ ０．０６９

－０．０６０ ０．０８４ －０．０３４ ０．０８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８３－０．０９７ ０．０８５

０．１７０ ０．１２５ ０．０４８ ０．１１９ ０．０５３ ０．１３０ ０．１８２ ０．１２３

０．２１９ ０．１５８ ０．２２８０．１４９ －０．２０４ ０．１６２－０．２３３ ０．１５６

（无配偶）

有配偶 ０．１９０ ０．１００ ０．３３４０．１０９ ０．３１９ ０．１０３ ０．１８９ ０．１０５
（男）

女 ０．１０８ ０．０７９ ０．４１８０．０８１ ０．３６５ ０．０７５ ０．１２３ ０．０８１
（异地流动）

就近流动 ０．１９０ ０．１１１ －０．１３０ ０．１１２ －０．１９５ ０．１０７ ０．２６２ ０．１１４
（第一代）

第二代 ０．６１００．１０５ ０．４３９０．０９５ ０．６５５ ０．０８６ ０．４４８ ０．１１２
第三代 ０．９５２０．１１５ １．１４６０．１２５ １．５１１ ０．１１０ ０．７３６ ０．１３２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０．２５５ ０．１２８ ０．１９３ ０．１２３ ０．１７８ ０．１２４－０．２４６ ０．１２９
西部地区 －０．１６８ ０．１３３ －０．１６４ ０．１２９ －０．１８５ ０．１３１－０．１５１ ０．１３４

－１．７１１０．１３５ －１．５９１０．２０９ －０．２１０ ０．１２４－２．３８９ ０．２３４

－２０７５．９０　　　　－２１４４．９０　　　　－２３５２．６２　　　　－２１５７．６６　　　

　　以教育程度、健康状况为代表的农业转移人口人力资本是市民化意愿的重要推力。受教育水平高、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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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农培训与务工经验丰富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更强，更有助于剥离农业生计方式，加速定居城市或更

换户籍。同时，教育程度与健康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对政策的理解与接受力，教育程度高和健康状况良

好的农业转移人口更可能成为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的受益者。以父辈职业为代表的先赋性社会资本存量与

市民化意愿正相关，社会网络中蕴含的潜在就业信息提升了城乡预期收益，促使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源与城

市社会有了进一步融合的可能，在社会融入层面提升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倾向。农村老家住房状况代表

了农业转移人口的物质资本，拥有良好城市住房的个体市民化优势明显。农村土地承包收益的提升推动了

户籍转换意愿但抑制了定居城市意愿形成。结合现实背景，现行土地确权登记制度回应了农民在市民化冲

击下权利诉求的变化，多元且分离的权益诉求导致部分农业转移人口在面临定居城市选择时，需要保留土地

的社会保障与风险抵御功能，土地收益越高的农业转移人口往往面临劳动时间与空间分散、劳动内容重复等

现实，较低的农业生产率导致剩余劳动力无法转移出农业产业，降低了家庭生计选择的可行能力，从而阻碍

了迁居城市意愿的形成［３４］。通过增强土地权利的市场交易和配置功能，可以实现土地的财产价值，特别是

在面临“以户籍为特征、以权力为实质”的身份转换时，农业转移人口会在农业收入和非农就业中进行理性选

择，以权力交换来获取收益，这一点可以在土地流出意愿对市民化的影响中得到印证。老家住房状态体现了

农村土地权益在城乡流动中的“拉力”作用。城市工资收入、家庭土地收益和家庭存款等金融资本持有越多，

农业转移家庭越愿意迁居城市或转换户籍。

因此，生计资本状况代表的可行能力显著影响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研究结论验证了假设１．１与

１．２的合理性。一方面，高可行能力群体处于社会结构中的较优阶层，掌握更多社会资源，在举家聚居迁移、

住房状况改善等方面拥有更多机会，在职业进入与晋升等方面拥有更多信息，在个体层面比低可行能力群体

更具优势，因而在城乡流动过程中更易定居城市。同时，可行能力优势影响对社会风险的态度和判断，专用

型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较高的个体，风险预期会显著减小［３５］。当农业转移人口面临生计决策时，优厚的生计

资本存量为抵御迁移带来的社会风险提供了可能。

城市方面，经济发展水平与农业转移人口迁居城市意愿正向相关。经济水平高、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更

为健全的大型城市更易吸引流动人口定居。人均ＧＤＰ等变量代表了人口和劳动力配置的效率，较高生活水

平和劳动力市场活跃程度高的地区更易产生聚集效应。低技能门槛部门中农业转移人口有更大概率可以匹

配到与预期收入和个人能力相当的劳动力岗位。研究验证了假设２。

城市人均ＧＤＰ、职工平均工资、公共教育支出与户籍转换意愿呈现负向相关关系，城市户籍可获得性差

异与地区发展水平的交互作用对落户城市造成了显著影响。较高的经济体量和健全的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

提升了城市户籍的“含金量”，也同步提高了落户“门槛”。大城市较高的生活成本降低了户籍迁入的主动性，

多数农业转移人口无法完成“此身安处是吾乡”的身份转变。一方面，大城市高企的房价与生活成本、复杂的

落户指标体系仍然是其在城市落户的现实桎梏。而随着中小城市产业、工资收入和居住条件的改善，加之近

年来部分中小城市完全放开落户限制，“外来”农业转移人口正在逐步沉淀入中小城市。同时，随着乡村振兴

战略的深入推进，土地确权登记和公共服务制度的城乡对接进展顺利，部分农业转移人口基于自身可行能力

而选择“携资进城”，进而摆脱农村社会的束缚，逐步在家门口的城市中安家。以上发现描绘了农业转移人口

“打工在城市，落户在家乡”的现实图景，结果验证了假设３。

五、主要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全国农业转移人口大样本和城市数据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进行分析，发现农业转移人

口倾向生活在大城市，但对户籍转换持有“不为”态度，这受到个体可行能力与城市发展水平的双重影响。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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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总体呈现分化趋势，市民化的主阵地仍在城市，大城市仍是农业转移人口流动的首要

选择，并正在逐步分化特大城市人口压力。农业转移人口在“一乡多城”的循环流动中会首要选择大城市，之

后倾向在中小城市转换户口，但大城市居留意愿高扬表明农业转移人口目前仍处于“打工在城市，落户在家

乡”的初级迁移阶段，并未出现向农村迁移的“逆城镇化”现象。随着农村户籍预期红利的上升，部分农业转

移人口选择“人走户（籍）不迁”的逆市民化路径。在大城市“不能”成为市民，在中小城市观望而“不为”，导致

城市就业与生活方式和“农民工”身份属性的持续二元分裂。另一方面，农业转移人口生计资本特征并没有

绝对影响其市民化意愿，城市层次特征在１６．９０％和２２．９１％的水平上对定居市民化意愿和户籍市民化意愿

产生影响。与城市规模相关的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引导作用显著。由于户籍利益

协调带有明显的“选择性”，渐进式户籍制度改革与城市持续提升的城镇化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不同步、不协

同，因此农业转移人口往往在进入城市后的终身就业周期中呈现“有来有去”的特征，从而无法在流入地城市

内“沉淀下来”［３６］，必须经历多次流动才可以在中小城市里实现安居乐业。

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未来较长一段时间里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目标。推动１亿农业转移人口稳

定进入城市，有序定居是社会经济发展新常态，更是在创新体制、制度创新的宏观格局下对经济社会发展的

新挑战。本文通过个体与城市层面特征对于市民化意愿及其形成机理差异的分析，总结目前市民化进程的

一般规律，提出以下政策启示：

１．在制定农业转移人口的发展对策时，要关注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就业政策的完善和实施，以提高其可行

能力。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更是农业转移人口跨越“隐形户籍墙”可行能力的重要来源［３７］。城市政府应健全

不基于“户籍身份”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以保证职业与阶层分化突破这一刚性壁垒［３８］。破除影响平等就业的

制度障碍与歧视性制约，疏通利益表达渠道，缓解农业转移人口城市定居风险。

２．以“降风险、促就业、保发展”为思路，关注农业转移人口城乡循环流动过程的“风险”与“痛点”，提升市

民化能力。以“覆盖全体、贯穿终生、跟踪培育”为原则，健全以企业、职业院校和各类培训机构为依托的“求

职岗位技能提升创业”立体“菜单式”在城培训模式，满足劳动力市场多维需求。

３．应进一步深化农村权益流转试点工作，提升农业转移人口“携资进城”能力。在尊重农业转移人口个

人意愿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应设计出操作性较强的土地流转运作机制，盘活农村土地存量资源，提升农村权

益与资本作为农业转移人口有偿退出与灵活运用的积极性。

４．各级政府依据自由裁量权进行户籍改革时，还需注意到不同城市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空间的协调

关系。城镇化发展不但要做到农业转移人口“出得去，回得来”［３９］，更应当保证其“出得去，留得下”。大城市

间应制定一致化的户籍准入标准，构建户籍准入积分互认机制，有序推进有能力的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

缓解流动人口的管理压力。卫星城应作为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就业的主导区域，营造区域城市一体化发展理

念。中小城市应一手抓“吸引力”，鼓励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创新性服务业，扶持家庭服务业与中小微企业

发展；一手抓“向心力”，围绕产业聚集发展要求，量身订制符合务工者需求的人居环境与配套设施，提升公共

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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